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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地区选拔赛

管理办法

（2025 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以下简称

大赛）地区选拔赛的组织管理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比赛方式将分为飞行竞赛、设计报告、工程验证三类。
第三条 大赛采用地区选拔赛和全国赛二级赛制。选拔赛按

国家行政区划分区域，为基层赛事，选手为地区内报名选手；全
国赛为总决赛，选手由选拔赛选拔产生。

第四条 大赛进行统一命名，选拔赛的标准名称为“中国大学
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区）选拔赛”。分项赛可加副标题----
飞行竞赛、设计报告、工程验证。

第五条 中国航空学会为全国赛和选拔赛的主办单位。选拔
赛可增加联合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等，但需经主办单
位审批通过。

第六条 中国航空学会是大赛的唯一主管单位对大赛进行统
一管理，下设大赛管理办公室，挂靠在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普及部，
负责选拔赛及全国赛相关制度的拟定，选拔赛申报、审核、评选、
授权批复、赛事管理、成效评价等工作。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大赛地区选拔赛（以下简称：选拔赛）
的组织管理。

第二章 申办条件
第八条 选拔赛的申办单位原则上是选拔赛划分区域所在省

（市）的具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单位，包含高校、



- 2 -

地方社会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高职院校、有关事业单位等，赛
事组织机构中的联合主办单位应邀请地方政府、地方教育部门、
地方科协和相关机构，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应为筹办赛事的相关
单位。

第九条 申办单位必须是在本地区具有较强活动影响力，积
极性高，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具备举办飞行器科技竞赛活动
经验的单位。

第十二条 申办选拔赛，应满足以下规模条件：
1.办赛场地，外场跑道不小于 200 米长，30米宽，周围净空

良好或标准足球场，四周应有围栏，室内场地不小于标准的篮球

第十条 申报单位必须有筹措选拔赛工作经费的能力。
第十一条 选拔赛全国共划分为北京赛区、辽宁赛区、浙江

赛区、湖北赛区、陕西赛区、新疆赛区6个赛区，申办采用自愿
申请的原则。

场馆，高 20米以上。
2.比赛项目不低于 5 项；
3.报名队伍 2支以上的赛项，必须举办该赛项；
4.参赛人数原则上不低于 400 人；
5.需制定安全保障方案和安全应急预案；

6.拥有与赛事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7.比赛期间自觉接受大赛办公室指派的赛事监督或技术人

员进行现场指导、检查赛事并承担相关费用。

6.举办过类似活动的总结含图片及对应的证明材料（如活动

第十三条 申办选拔赛，应提供以下材料：
1.公文格式的申办函；
2.法人登记证书和资信证明复印件；
3.单位简介；
4.选拔赛申请表；
5.选拔赛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选拔赛的具体名称、时间、

场地设施、组织机构、竞赛程序、管理团队、专家团队、裁判团
队、资金来源、保障条件等；

现场照片，视频资料，媒体的相关报道等）；
7.承诺书（安全及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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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审批流程
第十四条 申办单位每年根据大赛文件中的申报要求，向大

赛管理办公室提交申报材料。
第十五条 大赛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通过后将签订《选拔赛承办合作协议》。
第十六条 选拔赛的授权有效期限为一年，期间原则上只举

办一次选拔赛。

第十七条 审批流程

（一）提交资料

（二）审查评定

（三）备案

（四）签订《选拔赛承办合作协议》

（五）下发同意承办文件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八条 选拔赛的联合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对赛事活动的

全过程承担主体责任。
第十九条 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教育部及高等教

育学会的有关要求举办选拔赛。
第二十条 承办单位举办此赛事必须接受主办单位中国航空

学会的监管。
第二十一条 不得向参赛队伍强行推销相关器材；不得向参

赛队伍收取不合理费用。
第二十二条 裁判员必须进行专业培训。
第二十三条 不得开展与大赛无关的商业宣传，商业宣传方

案必须接受中国航空学会审批方可实施。
第二十四条 比赛场地必须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设施，飞行类

竞赛项必须在安全区内进行，参赛选手参赛时必须购买意外伤害
险。

第二十五条 按有关要求选拔赛应提前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
报备。

第二十六条 承办单位负责竞赛奖状的印制和发放，其它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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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个人均不得实施。

第五章 日常监管
第三十三条 选拔赛活动实行动态管理制度，每年申报，动态

调整。并定期在中国航空学会网站公布授权举办选拔赛的主承办
单位名单。

第三十四条 大赛管理办公室设立监督电话，长期接受社会
的监督。选拔赛的联合主办、承办单位在赛事组织管理过程中如
存在问题，经大赛管理办公室提醒而拒不改正的，大赛组织委员
会有权对其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可终止比赛，并在中国航空学
会网站公告。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五条 选拔赛主办、承办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大赛

组委会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暂停和取消赛事的处罚:
（一）未经审批和签署《选拔赛承办合作协议》，擅自举办

选拔赛，不听劝阻的；
（二）申报中隐瞒真实情况，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从事与大赛的目的、意义和项目内容不一致的;
（四）安全制度和安全责任未落实的;
（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
（六）比赛期间未按管理要求组织比赛，不听从指导组专家

意见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大赛执行委员会负责解释。


